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I 

 前 言 

本文件按照GB/T 1.1—2020《标准化工作导则  第1部分：标准化文件的结构和起草规则》的规定

起草。 

本文件是DB46/T 620《生态文明乡村建设规范》的第2部分。DB46/T 620已经发布了以下部分： 

—— 第 1部分：产业（旅游+）发展； 

—— 第 2部分：热带雨林保护； 

—— 第 3部分：黎族文化遗产保护。 

请注意本文件的某些内容可能涉及专利。本文件的发布机构不承担识别专利的责任。 

本文件由海南省市场监督管理局提出并归口。 

本文件起草单位：海南省检验检测研究院质量技术监督标准与信息所、海南省标准化协会、陕西省

标准化研究院、五指山市市场监督管理局、五指山市林业局、毛纳村委会。 

本文件主要起草人：李伟、孙林芳、张思雨、段凯池、吴清宇、金佳佳、张扬、李颖、李淑珍、黄

家将、汤雪、杨彬。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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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引 言 

农村是自然资源的富集地，保护好农村生态环境，守护好农村的自然生态资源，便是开展农村生态

文明建设，更是深入践行生态文明思想的重要举措和行动。统筹推进农村生态文明建设是其中关键环节，

是实现乡村振兴、共同富裕的重要内容。 

标准化是现代化大生产的必然要求，它是科学管理的基础，引领经济社会发展，创新社会管理。

DB46/T XXX旨在制定适用于海南省生态文明乡村建设的指导标准，用标准化的技术手段引导和规范海

南省生态文明乡村建设过程中的产业发展规划、热带雨林保护及黎族文化传承保护，拟由三个部分构成。 

—— 第 1部分：产业（旅游+）发展。依托农业农村特色资源，向开发农业多种功能、挖掘乡村

多元价值要效益，向一二三产业融合发展要效益，推动乡村产业全链条升级，增强市场竞争

力和可持续发展能力； 

—— 第 2部分：热带雨林保护。目的在于要求位于热带雨林国家公园区域内的村民及游客开展雨

林保护，为避免污染和破坏雨林提供指导和引导； 

—— 第 3部分：黎族文化遗产保护。旨在对黎族文化保护的内容和措施，以及黎族文化传承的内

容和方式进行收集梳理，开展黎族文化保护和传承。  

毛纳村作为五指山市水满乡黎族集中居住区的自然村代表，以标准化手段打造生态文明乡村毛纳

样板，通过标准的制定、实施来统筹发展产业，保护自然资源和生态环境，保护和传承黎族特色文化，

助力将以毛纳村为代表的海南乡村建成向世界展示我国生态文明建设和乡村振兴成果的窗口，成为习

近平新时代中国特色社会主义思想的生动实践地。以毛纳村乡村振兴可复制的典型标准化经验，在全省

生态文明乡村打造过程中加以推广和应用，为我省乡村振兴提供技术支持，助力实现产业旺、环境美、

文化兴，促进海南自由贸易港高质量发展。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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生态文明乡村建设规范  第 2部分：热带雨林保护 

1 范围 

本文件规定了生态文明乡村建设过程中热带雨林保护的原则、规划设计、宣传教育、生活保护、生

产保护、雨林活动管理。 

本文件适用于海南省行政区域内位于热带雨林中的乡村开展生态文明建设的热带雨林保护。 

2 规范性引用文件 

下列文件中的内容通过文中的规范性引用而构成本文件必不可少的条款。其中，注日期的引用文件，

仅该日期对应的版本适用于本文件；不注日期的引用文件，其最新版本（包括所有的修改单）适用于本

文件。 

GB/T 19095  生活垃圾分类标志 

GB/T 37066  农村生活垃圾处理导则 

DB46/ 483  农村生活污水处理设施水污染物排放标准 

3 术语和定义 

下列术语和定义适用于本文件。 

3.1  

生态文明  ecological civilization 

人类在经济社会活动中，遵循自然发展规律、经济发展规律、社会发展规律、人自身发展规律，积

极改善和优化人与自然、人与人、人与社会之间的关系，为实现经济社会的可持续发展所作的全部努力

和所取得的全部成果。 

3.2  

热带雨林  tropical rainforest 

生长在年平均温度24℃以上，或者最冷月平均温度18℃以上的热带湿润地区的高大森林植被类型，

泛指热带湿润雨林、季节雨林、山地雨林等，不包含红树林和珊瑚岛植被。 

 [来源：《全国热带雨林保护规划（2016-2020年）》] 

4 原则 

4.1 生态优先，整体保护。坚持生态保护第一，维护珍稀热带雨林资源和生态系统的原真性、完整性、

多样性。划定并严守生态保护红线，科学确定功能定位和目标任务，对海南热带雨林国家公园实行整体

保护、系统修复和综合治理，实现自然资源有效保护、合理利用和世代传承。 

4.2 创新体制，有效管控。坚持把创新体制和完善机制放在优先位置，按照核心保护区、一般控制区

实行差别化管控，特定区域采取弹性管控措施，实施国家公园自然资源资产统一管理，构建归属清晰、

javascript:void(0)
https://dbba.sacinfo.org.cn/stdDetail/880f0ecaa7dc5242c2d0c27fdcec0f5fec12cd7b4f9136e7f8f16a892971b6be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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权责明确、监管有效的管理体制，建立健全严格的保护管理和责任追究制度，实现热带雨林资源的保护

恢复和有效管控。 

4.3 以人为本，和谐共生。发挥热带雨林生态资源丰富的优势，发展与生态保护不冲突的绿色产业，

带动当地人口增收。注重黎苗传统文化的保护，探索严格管理、生计替代、生态教育、惠益分享相结合

的新机制。 

4.4 政府主导，多方参与。构建政府主导、企业和社会多渠道投入的保障机制，开展生态产品价值实

现机制试点，探索市场化运作、可持续的生态产品价值实现路径。有序开展科研、宣教和游憩活动，保

障海南热带雨林国家公园公益属性和公共服务功能。积极引导当地群众、企业、社会组织、国际社会参

与国家公园保护、建设 、管理，形成全社会共建共管共享新模式。 

5 规划设计 

5.1 保护规划 

5.1.1 结合乡村自身绿色生态旅游资源，规划设计的雨林观光、采茶制茶、农家餐饮、文化体验、科

普教育等林旅融合、农旅融合项目应以热带雨林保护为基础。 

5.1.2 在保护热带雨林生态环境的前提下，科学合理划定热带雨林活动的区域、线路和内容等。 

5.2 项目实施 

5.2.1 项目建设施工应当采用能耗物耗小、污染产生少的清洁工艺，合理利用自然资源，防止污染和

破坏热带雨林环境。 

5.2.2 应完善公共服务设施，提升公共服务功能，设置服务设施标志、导向标志以及安全警示标志，

配置垃圾桶、旅游厕所等环境保护设施。 

5.2.3 应根据承载能力和生态监测数据，合理确定游客及其他进入人员承载数量，实行限额管理，制

定并公布游客及其他进入人员行为规范。 

5.2.4 应采取雨林保护措施，在人员聚集地（游客中心、服务中心、观景平台、休息点等）、主要通

行道路等地点通过电子屏、宣传栏、广播、图形标识等方式明确告知热带雨林保护行为规范，引导游客

爱护环境，不随意乱扔垃圾、不破坏植被和动物等雨林资源。 

6 宣传教育 

6.1 内容 

6.1.1 宣传海南热带雨林的资源和价值，海南热带雨林国家公园理念，生态环境保护意识、生物多样

性意义等。 

6.1.2 宣传热带雨林环境与资源保护的方针、政策和法规。 

6.1.3 宣传教育热带雨林保护法规及知识，包括但不限于： 

—— 雨林资源、土地资源、水资源、保护政策； 

—— 垃圾分类常识，垃圾分类投放及污水处理； 

—— 农业污染及防治； 

—— 农药、化肥的合理使用； 

—— 雨林防火救灾等。 

6.1.4 倡导文明生活方式，营造节约资源、绿色低碳的氛围。 

6.2 方式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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6.2.1 通过公共交通工具、景区门票、宣传手册、游客须知等便捷方式开展环境保护宣传。 

6.2.2 宜设立热带雨林博物馆、展览中心、生态体验基地等场所，开展热带雨林科普、环境保护和相

关法律法规宣传教育，引导民众养成绿色环保的生产生活方式。 

6.2.3 通过热带雨林科普讲座、雨林图片展、雨林画展、雨林知识竞赛及博物馆、宣传牌等活动、设

施引导民众树立热爱雨林、保护生态的意识。 

6.2.4 开展中小学环保教育，从小培养学生的环境保护意识。 

7 生活保护 

7.1 废弃物处置 

7.1.1 分类 

7.1.1.1 日常废弃物分为可回收物、有害垃圾、厨余垃圾以及其他垃圾四类。 

7.1.1.2 各类废弃物常见物品有： 

—— 可回收物：适宜回收利用的生活垃圾，包括纸类、塑料、金属、玻璃、织物等； 

—— 有害垃圾：对人体健康或者自然环境具有直接或者潜在危害的生活垃圾，包括灯管、家用化

学品和电池等； 

—— 厨余垃圾：易腐烂、含有机质的生活垃圾，包括家庭厨余垃圾、餐厨垃圾和其他厨余垃圾

等； 

—— 其他垃圾：除可回收物、有害垃圾、厨余垃圾外的生活垃圾。 

7.1.1.3 废弃物分类标志见图 1。 

 

图1 废弃物分类标志 

7.1.2 废弃物处理 

7.1.2.1 生活废弃物应根据类别不同采取减量化、资源化、无害化等对应的处理方法，以源头减量、

资源回收、就地利用、集中处理的方式减少生活废弃物对整体热带雨林环境的污染。 

7.1.2.2 应配备与周围环境协调的废弃物收集设施，如垃圾桶、垃圾收集站等，美观方便适用，并及

时转运；设施有明显废弃物分类标志，应符合 GB/T 19095 的规定。 

7.1.2.3 可回收物应纳入再生资源回收利用系统处理重复利用；有害垃圾经包裹、封装等方式安全处

理后定点放置，长期收集，达到一定量后按有关规定统一收运处理；厨余垃圾由各家或集中就近生态处

理后堆肥还田；其他垃圾纳入村收集、镇转运、市县处理垃圾收运处理系统进行无害化处理。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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7.1.2.4 废弃物处理的分类投放、收集、运输及运行管理等应参照 GB/T 37066执行。 

7.1.2.5 废弃物处理过程中应采取相应措施防止二次污染。 

7.2 污水处理 

7.2.1 生活污水处理要因地制宜、因村施策。应构建污水管网体系，建设污水收集、输送、处理和排

放处理系统，避免污水直排。 

7.2.2 居民较多的乡村宜建污水处理厂集中处理生活污水；分散居民可以采用家庭式污水处理设施，

如生活污水处理设备和生态化小型污水处理系统。 

7.2.3 厨房污水、洗涤污水和洗浴污水等应通过管道进行输送至污水处理设施集中处理；冲厕等高浓

度污水应经化粪池或沼气池等处理后再进入污水处理系统。 

7.2.4 生活污水处理方式及排放水质等按 DB46/ 483的要求执行。 

7.3 维修建造 

7.3.1 村庄（居民点）的规划、建设活动应符合热带雨林发展规划要求，按照国家和海南省有关规定

实施管理。 

7.3.2 建筑外观、建筑风格、环境景观和配套设施等，应保持与周边自然和人文景观相协调的村庄风

貌和民居特色。 

8 生产保护 

8.1 资源开发和保护 

8.1.1 雨林资源 

8.1.1.1 海南热带雨林国家公园按照生态系统功能、保护目标和利用价值划分为核心保护区和一般控

制区，实行差别化管理。 

8.1.1.2 热带雨林国家公园核心保护区内采取封禁和自然恢复等方式实行保护，原则上禁止人为活动，

但经国家公园管理机构批准的科学研究观测、调查监测、生态修复和国家有关规定允许开展的其活动除

外。 

8.1.1.3 热带雨林国家公园一般控制区一般不进行开发性、生产性项目建设，但下列项目除外： 

—— 核心保护区允许开展的建设项目； 

—— 与参观、旅游活动相关的必要公共设施建设； 

—— 确需建设且无法避让、符合国家公园规划和县级以上国土空间规划的线性基础设施以及防

火、防洪、供水设施建设与运行维护； 

—— 国家有关规定允许开展的其他建设项目。 

8.1.1.4 海南热带雨林国家公园内的规划项目应符合国家公园规划，并征得国家公园管理机构同意审

批后建设；已建、在建的建设项目不符合国家公园规划要求的，应当依法改造、拆除或者迁出。 

8.1.2 土地资源 

8.1.2.1 落实永久基本农田、生态保护红线、城镇开发边界三条控制线，控制非农建设占用耕地、林

地。 

8.1.2.2 不应改变基本农田用途，发展林果、养殖等其他产业；不应占用生态公益林地和其他林地从

事破坏土层及地表植被的非农活动（如开垦、采石、挖沙、取土等）。 

8.1.3 水资源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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8.1.3.1 采取退耕还林还草还湿、经济林退出、植被恢复、水土流失治理、调节水文状况等措施养护

水资源，防止、控制和减少热带雨林国家公园的面源污染和水土流失，保护和提升热带雨林水源涵养功

能。 

8.1.3.2 合理布局农业结构，建设节水型高效农业；推广抗旱，优质农作物品种，应用高效节水农业

配套技术。 

8.1.3.3 水源保护区内不应建设畜禽养殖场、养殖小区等污染源。 

8.2 生产污染防治 

8.2.1 应进行病虫害专业化统防统治，遵循“少用、少药、低毒、环保”的原则，合理选用、正确使

用农药，减少农药的使用量，降低农药对土壤的污染。不应使用《海南经济特区禁止生产运输储存销售

使用农药名录》（见附录 A）（按最新版执行）中的禁用农药。 

8.2.2 应进行测土配方施肥，农业生产使用优质、安全、高效的肥料产品，支持科学施肥、培肥地力、

有机肥和化肥配合使用；用有机肥、农家肥替代化肥，促进提质增效、生态环保。 

8.2.3 种植农业废弃物，如作物秸秆、农业投入品废弃物（地膜、瓶罐等）等应回收利用，不应焚烧

秸秆、地膜等。 

8.2.4 养殖农业废弃物，如畜禽粪便/尸体、污水等应进行收集、贮存、清运，防止恶臭和泄漏；应通

过粪肥还田、制取沼气、制造有机肥等方法对畜禽养殖废弃物进行综合利用。 

8.2.5 农业加工产生的污水、废气、废弃物等应经过无害化处理后排放。 

9 雨林活动管理 

9.1 基本要求 

9.1.1 热带雨林国家公园内不应从事下列活动: 

—— 围、填、堵、截河湖或者改变自然水系； 

—— 开山、采石、采矿、砍伐、开垦、烧荒、挖沙、取土、捕捞、放牧、采药； 

—— 猎捕、杀害野生动物，擅自采集国家和省级重点保护野生植物； 

—— 使用剧毒、高毒、高残留农药； 

—— 排放有毒有害物质或者超标准排放废水、废气； 

—— 修建储存易燃、易爆、放射性、有毒或者有腐蚀性物品的设施； 

—— 运输、携带、引进外来物种、转基因生物、疫原体或者其他带有危险性有害生物的土壤、动

植物及其制品进入热带雨林国家公园； 

—— 培植、饲养、繁殖各类外来物种或者转基因生物； 

—— 法律、法规规定禁止的其他活动。 

9.1.2 热带雨林国家公园一般控制区限制人为活动，但经允许可开展下列活动： 

——核心保护区允许开展的活动； 

——经国家公园管理机构批准的标本采集活动； 

——宣传教育、参观、旅游活动； 

——在指定区域内或者经国家公园管理机构批准在指定区域外搭建帐篷、宿营； 

——考古调查发掘或者文物保护活动； 

——拍摄影视作品； 

——设立标识、标牌、指示牌等； 

——国家有关规定允许开展的其他活动。 

9.1.3 开展 9.1.2的后四项活动，应当经国家公园管理机构同意，并依法报相关主管部门批准。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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9.1.4 从事科学研究、调查监测和标本采集活动的组织和个人，应当将其活动成果的副本提交国家公

园管理机构。 

9.2 雨林巡查要求 

9.2.1 宜参照国家公园管理机构设立生态管护公益岗位，开展日常周边热带雨林巡查工作。 

9.2.2 对乱砍滥伐、乱采滥挖、乱捕滥猎、毁林开垦、清草套种等破坏雨林资源的行为应及时阻止，

劝阻无效的以及情节较重的应及时报告村委会或海南热带雨林国家公园管理局。 

9.2.3 发现雨林树木病虫害、可疑病死木、枯死木现象，以及雨林动物异常现象，应及时报告村委会

或海南热带雨林国家公园管理局进行预警。 

9.2.4 巡查热带雨林火情，排除火灾隐患；督查并制止野外违章用火。一旦发生火情，及时报告并开

展扑救。 

http://www.baidu.com/link?url=-ZBLq3H0FzLZuxTfT9B9KK--cgYGiXLmW4kecCQVvQ9lf7UcJg8SuDQoabeYCUc3-cj2vQSh6vj7pGXXkXBQpsG7gyKLLfz0ZHCXSiEWOQzGQ_bsAYkO053XItnV81Ow
http://www.baidu.com/link?url=-ZBLq3H0FzLZuxTfT9B9KK--cgYGiXLmW4kecCQVvQ9lf7UcJg8SuDQoabeYCUc3-cj2vQSh6vj7pGXXkXBQpsG7gyKLLfz0ZHCXSiEWOQzGQ_bsAYkO053XItnV81Ow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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A  
A  

附 录 A  

（规范性） 

海南经济特区禁止生产运输储存销售使用农药名录 

A.1 禁止生产、运输、储存、销售、使用的农药 

禁止生产、运输、储存、销售、使用含有以下成分的农药： 

1.六六六；2.滴滴涕；3.毒杀芬；4.二溴氯丙烷；5.杀虫脒；6.二溴乙烷；7.除草醚；8.艾氏剂；

9.狄氏剂；10.汞制剂；11.砷类；12.铅类；13.氟乙酰胺；14.甘氟；15.毒鼠强；16.氟乙酸钠；17.毒

鼠硅；18.甲胺磷；19.对硫磷；20.甲基对硫磷；21.久效磷；22.磷胺；23.甲拌磷；24.氧乐果；25.水

胺硫磷；26.特丁硫磷；27.甲基硫环磷；28.治螟磷（有机磷产品中含治螟磷成分在标准允许范围之内

的除外）；29.甲基异柳磷；30.内吸磷；31.涕灭威；32.克百威；33.灭多威；34.灭线磷；35.硫环磷；

36.蝇毒磷；37.地虫硫磷；38.氯唑磷；39.苯线磷；40.杀扑磷；41.硫丹；42.五氯酚（五氯苯酚）；

43.氯丹；44.灭蚁灵；45.溴甲烷；46.磷化铝；47.磷化锌；48.磷化钙；49.磷化镁；50.硫线磷；51.

敌枯双；52.六氯苯；53.丁硫克百威；54.乐果；55.氟虫腈；56.乙酰甲胺磷；57.氯磺隆；58.福美胂；

59.福美甲胂；60.甲磺隆；61.胺苯磺隆；62.三氯杀螨醇；63.林丹；64.氟虫胺；65.百草枯；66. 2,4-

滴丁酯;67.八氯二丙醚；68.氯化苦。 

A.2 禁止销售和使用的农药 

禁止销售和使用含有以下成分的农药： 

1.氰戊菊酯；2.丁酰肼（比久）；3.毒死蜱；4.三唑磷；5.氟苯虫酰胺。（向本经济特区以外销售

的除外） 

A.3 其他 

国家规定或农业农村部公告禁止生产、运输、储存、销售、使用的其它农药。 

注： 《海南经济特区禁止生产运输储存销售使用农药名录》最新版适用于本文件。 

 


